保管服務使用者財物紀錄表


表格編號：

中心名稱：

申請表編號
日  期
申請人姓名
代託管之物品
數  量
負責同工
中心主任簽核

















































































































































































































































保管/交還服務使用者財物同意書(一式兩份)

中心名稱：

申請人姓名：
會員証編號：

表格編號：
聯絡電話：

代為保管之物品：

  
暫託中心保管
交還申請人

NO.
物品項目/名稱
數量
負責同工簽署
申請人

簽署
日期
申請人

簽署
負責人同工簽署
日期



















































備註：

1.
中心代申請人保管之財物，如有任何遺失，本中心不會作出任何賠償。

2.
中心不會代申請人保管其貴重物品，如：金錢、手飾等。

3.
申請人必須於兩個工作天內取回中心代保管之財物。


中心主任簽署：



日期：


拾遺登記及失物認領表格

登記日期
拾遺時間、地點
物品內容
存放地點
拾遺者及聯絡電話
登記職員
認領者姓名

(身份証號碼)
簽署
認領日期
負責職員




























































































































































































會員遺物登記及家屬認領表格

會員編號
遺物內容
存放地點
登記日期
登記職員
家屬姓名

(身份証號碼)
與會員關係
認領日期
簽署
負責職員




























































































































































































